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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3980        证券简称：吉华集团      公告编号：2018-065 

 

浙江吉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参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被担保人名称 杭州临江环保热电有限公司  

 本次担保金额不超过人民币 1 亿元，累计为其提供担保金额为 1 亿元。 

 本次担保无反担保 

 公司无对外逾期担保 

 

一、担保情况概述 

浙江吉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为参股子公司杭州临江环

保热电有限公司10,000万元人民币贷款提供担保，担保期限自合同签订之日起1

年内有效。 

上述担保事项已经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及公司 2017 年年度股东

大会审议通过。内容详见公司 2018 年 4 月 27 日、5 月 30 日在《中国证券报》、

《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披露的的相关公告。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杭州临江环保热电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100670616883D 

住所:萧山区临江工业园区（第二农垦场） 

成立时间:2008 年 1月 29日 

法定代表人:陈宏波 

注册资本:18,000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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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收资本:18,000 万元 

股东构成:本公司持股 25%、其他非关联股东持股 75% 

经营范围:发电业务；蒸汽、灰渣综合利用、热电技术服务。 

主营业务:发电业务及销售高温蒸汽 

 

主要财务数据： 

项目/年度 2017年 12月 31 日 2018年 9 月 30日 

资产总额 675,652,458.50 664,586,110.05 

所有者权益 180,196,147.08 194,210,815.55 

项目/年度 2017年度 2018年 1-9月 

营业收入 199,029,261.79 177,420,605.67 

净利润 15,001,667.65 14,014,668.47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担保范围 

公司为杭州临江环保热电有限公司与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签订

的一系列授信业务合同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最高额保证担保的范围包括主债权本

金及利息、逾期利息、复利、罚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和诉讼费、保全费、执

行费、律师费、差旅费等实现债权的费用和所有其他应付的一切费用。 

（二）担保期限 

保证期间为主合同约定的债务人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 2年。 

（三）担保金额 

最高担保余额不超过人民币 1亿元 

四、董事会意见 

本公司董事会认为：1、本次担保事项属于年度股东大会授权范围内，有关

决策程序合法合规；2、本次公司为杭州临江环保热电有限公司银行贷款事项提

供担保，充分考虑了杭州临江环保热电有限公司生产经营和发展的实际需要，有

利于降低杭州临江环保热电有限公司的融资成本，符合公司整体发展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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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公告披露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总额为人民币 10,000 万元,

担保占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的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的 2.52%，无对外逾

期担保。 

六、备查文件目录  

1、最高额保证合同 

2、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决议 

3、公司 2017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3、杭州临江环保热电有限公司 2017 年度审计报告及 2018 年 1-9 月财务报

表（未经审计） 

特此公告。 

浙江吉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8年 11 月 6日 


